
 
申请材料核实情况报告书 

 
 

根据我局编号为           的《材料核实通知书》，我们      人

对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志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了核实，核实事项

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核实时间为       年      月 

      日，在法定核实期限内。 

核实情况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实结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项真实无虚假。 

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项不真实。 

 

 

核实人：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     分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
